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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方光电”、“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５

，

０４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５４４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五方光电”，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６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

１４．３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４０

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

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２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１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５０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３６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５

，

２３１

，

９７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５０

，

８８８

，

０９１．４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２８

，

０２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８４２

，

３０８．５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０３６

，

５５５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２

，

４７６

，

０２６．４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４４５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９

，

５７３．５５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股） 初步配售金额（元）

１

张旭 张旭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２

刘艳 刘艳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３

袁仰龙 袁仰龙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４

万连步 万连步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５

曾玉霞 曾玉霞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６

何忠 何忠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７

徐光明 徐光明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８

谢建强 谢建强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９

张海林 张海林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１０

林斌 林斌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１１

刘晓俊 刘晓俊

２６５ ３

，

８１３．３５

另有

１

家投资者管理的

２

家配售对象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公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号）范围，本次新股认购不应缴款。

上述

２

家配售对象初步配售股数分别为

２６５

股、

２６５

股，初步配售金额分别为

３

，

８１３．３５

元、

３

，

８１３．３５

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１

，

４７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８９１

，

８８２．０８

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６％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奈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５７

，

９６４

，

５２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

同意，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５８１

号文注

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

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５７

，

９６４

，

５２９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初

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９８

，

２２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８

，

５４７

，

３０３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５１９

，

０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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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9月1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9日－2019年9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上午9:30� 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9日下午15:

00�至2019年9月10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9年8月24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410,090,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864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10,010,7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8552％。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482,2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998％。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402,0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9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

人，代表股份8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88％。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089,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480,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3％；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089,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480,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3％；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为经销商向银行申请专项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089,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480,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3％；反对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082,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0％；反对8,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474,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3％；反对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黄媛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9-079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通知于2019年9月5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9月10日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

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曹明章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曹

明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曹明章先生简历：

曹明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供职于江苏省农药研

究所等。2007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研究所组长、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现任公司农药制剂研究所

副所长。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9,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2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9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9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9日15:00至2019年9月10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刊载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58）。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15,664,

3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5.986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13,416,8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5.93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2,24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00%。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

625,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6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5,378,7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1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69,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0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顺信律师、祁博文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15,502,0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35%； 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63,5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8717%；反对16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128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15,514,3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

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75,8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0330%；反对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967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15,514,3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

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75,8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0330%；反对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967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15,514,3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

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75,8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0330%；反对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967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15,514,3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

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75,8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0330%；反对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967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15,514,3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

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75,8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0330%；反对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967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顺信律师、祁博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

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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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公司收到补贴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方

案》、《关于印发〈昌吉州企业吸纳南疆和贫困家庭劳动力稳岗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重点企业产

业扶持资金发放通知》、《关于拨付主力电厂超低排放“以奖代补” 项目资金的通知》等文件的通知，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泰纺织”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金富” ）、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丽震纶”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重化工”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多经” ）于近期收

到相关补贴资金共计9,872,584.24元，具体如下：

（一） 中泰纺织收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财政局拨付的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资金380,305.66

元；

（二） 巴州金富收到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2019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金489,

450.05元；

（三） 富丽震纶收到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2019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金435,

684.53元；

（四）华泰重化工收到乌鲁木齐生态环境局拨付的2017年主力电厂超低排放“以奖代补” 项目奖

励资金702万元；

（五）中泰矿冶收到昌吉回族自治州财政局拨付的社会保险补贴资金547,144元；

（六）上海多经收到上海市黄浦区财政局拨付的2018年度重点企业产业扶持资金100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均为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

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收到的上述专项补贴资

金中的100万元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其余补贴资金8,872,584.24元计

入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以上补贴资金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9-048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回购股份方案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6月13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议案》，并于2019年6月19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29），公司拟使用税

后利润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总数不低于3200万股，最高不超过6400万股，即回购股份数量

将占公司总股本2.5%-5%，回购价格不超过5.2元/股。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截止披露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现将回购情况进展披

露如下：

一、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1.�回购进展情况：

2019年6月1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2019年首次股份回购，详

见6月20日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2019年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0）；2019年7月2日， 披露了 《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1）；2019年7月5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32）；2019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2%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33）；2019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3%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35）；2019年8月1日， 披露了《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36）；2019年8月10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4%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37）；2019年9月3日， 披露了《关于关于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47）。

截至披露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实施回购股份数量共计6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为5%，成交最高价为5.20元/股，成交最低价为4.57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309,444,715.61元（含

交易费用）。 至此，公司本次2019年回购股份方案已全部实施完毕。

2.�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与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4.�经查询，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也不存在单

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二、 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6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存放于公司回购

股份专用证券账户，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及2018年已回购的股份5,999,999股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锁

定，按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计算，预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单位：股） 比例 数量（单位：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375,036,286 29.30 445,036,285 34.77

无限售股份 904,938,714 70.70 834,938,715 65.23

总股本 1,279,975,000 100% 1,279,975,000 100%

三、 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敏感期间内回购股份：公司定期报告（2019年8月24日披露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认为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即2019年8月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事项，并于2019

年8月30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该事项自董事会发出通知起至披露后的两个交易日期间，均未进行股份

回购。

2) �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10,250,000� 股

（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16日），未达到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6月19日）前

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41,008,200股）的25%（10,252,050股）。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1068� � � � � �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2019-061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贵阳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案件已经办理财产保全。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院承

包公司）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阳院）的全资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垫资款本金22,000.00万元，各项资金占用费12,424.95万元，各项违约金3,135.75万

元， 补偿款13,952.14万元， 律师费159.00万元， 保全担保费58.00万元， 保全费1.00万元。 共计51,

730.84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仲裁案件的当事人

申请人：贵阳院承包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路2号

法定代表人：袁赤

被申请人：贵州省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老大十字荣建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姜荣华

被申请人：姜荣华 、姜建华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案情

贵阳院承包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就“安顺华大时代广场项目”签署了《安顺华大时代广场项目总

承包合同》《安顺华大时代广场项目三方协议》等合同，贵阳院承包公司因华大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偿

还或支付有关款项和费用的义务，于2018年12月11日向位于贵州省的贵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2018年12月24日，贵阳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贵阳院承包公司的仲裁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2

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28）。

2019年8月，仲裁庭认为贵阳院承包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至，贵阳院

承包公司关于债权提前到期的主张不成立，故作出裁决驳回申请人贵阳院承包公司的仲裁请求（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55）。

贵阳院承包公司认为，根据垫资协议的约定，其已足额为华大公司进行垫资，并经双方确认。 但在

垫资完成后， 华大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贵阳院承包公司提供打六折后能覆盖贵阳院承包公司债权的

抵押物并办理抵押登记，经贵阳院承包公司多次催促后仍然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提供。 根据《贵阳仲

裁委员会裁决书》（（2019）贵仲字第0052号）认定的事实和合同约定，在贵阳院承包公司两次通知

华大公司并给出20日履行期限后，华大公司仍然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新法律事实出现的情况下，贵阳院

承包公司依法有权宣布所有债权全部到期，要求华大公司立即清偿所有债务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因

此，基于以上理由，贵阳院承包公司就与华大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纠纷，再次向贵阳仲裁委员会提交

仲裁申请书。 近日， 贵阳院承包公司收到贵阳仲裁委员会出具的 《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书》

（（2019）贵仲字第0727号），并已缴纳仲裁相关费用。

贵阳院承包公司就本次仲裁申请了财产保全，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出具了《贵州省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19）黔04执保65号和（2019）黔04执保74号），华大公司如下

财产已被查封：

1.华大公司名下“安顺华大时代广场项目” 一期房屋600套。

2.华大公司名下土地，权证号：黔（2016）安顺市不动产权第0000733号，面积5948平方米；权证

号：黔（2018）安顺市不动产第0001843号，面积21557.58㎡；权证号：黔（2018）安顺市不动产第

0001842号，面积17084㎡。

3.冻结华大公司工商银行安顺体育场支行银行账户2404035019200038613的存款2,918.49万元。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仲裁请求内容

具体仲裁请求内容如下：

（一）请求依法确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华大公司垫资的债权全部到期，裁决被申请人华大公司立

即归还申请人垫资款本金22,000.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2,424.95万元；

（二）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对“安顺华大时代广场项目” 一期工程折价或变现后在4,950.50万元

（该款系申请人担任总承包期间实际垫资施工完成的工程款，包含在垫资7,000万元工程款中）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华大公司支付申请人补偿费13,952.14万元；

（四）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华大公司以到期债权48,377.06万元（含垫资本金、资金占用费及补偿

费）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七标准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047.75万元；

（五）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华大公司向申请人支付逾期办理抵押登记的违约金88.00万元；

（六）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华大公司支付申请人因维护权利而支付的律师费159.00万元、保全担保

费58.00万元；

（七）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华大公司名下黔（2018）安顺市不动产证明第0005070号

《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荣建大厦资产和被申请人姜荣华、姜建华在华大公司占100%的股权在拍卖或

变价后享有优先受偿权；

（八）本案仲裁费、保全费1.00万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仲裁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0日

报备文件

（一）仲裁申请书

（二）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书

（三）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19）黔04执保65号和（2019）黔04执保

74号）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瞳光学”、“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５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５８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５８

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１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４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１６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宇瞳光学”

Ａ

股

１１４３．２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２９８

，

９２４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８７

，

６６２

，

７３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量为

１７５

，

３２５

，

４７２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１７５３２５４７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６６８．１８８９４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本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５８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

，

７２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３４２００００％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３

，

４０８．０８３９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


